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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编制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现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857 号） 核准，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89,921,837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价格 9.47 元 / 股，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851,559,796.39 元人民币。

2016 年 7 月 19 日，保荐人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长财”）
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 838,559,796.39 元划至公司指定的本次
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6 年 7 月 19 日，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验资报告》（广会验字【2016】G15042790183 号）记录，截至 2016 年 7 月 19 号止，发
行人实际发行 89,921,837 股，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为 851,559,796.39 元，扣除承销保
荐费和公司为发行而支付的其他有关的费用（律师费、 信息披露费等）， 合计
19,292,129.74 元（含税）后，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32,267,666.65 元。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合计
募集资金总额 851,559,796.39 851,559,796.39
减：承销保荐费用 13,000,000.00 13,000,000.00
划入募集资金账户金额 838,559,796.39 838,559,796.39

减：其他有关发行费用
（律师费、信息披露费
等）

6,292,129.74 6,292,129.74

减：累计已使用募集资
金 594,862,449.84 120,027,324.30 117,377,892.51 832,267,666.65

加：利息收入 675,602.95 856,717.82 129,082.12 110.21 1,661,513.10
减：手续费支出 1,744.60 5,426.23 32,904.00 35.00 40,109.83
减：节余转出 1,465,452.63 155,950.64 1,621,403.27

募集资金账户实际结余
金额 244,371,204.90 118,903,042.45 155,875.43 0 0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萝岗支行、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新塘支行、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牌东支行等银行（以下简称“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与恒泰长财分别与上述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
司严格按协议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全资子公司卡奴迪路国际有限公司、摩登
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
（香港）有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使用主体，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萝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 公司连同保荐人恒泰长财分别与卡奴迪路国际有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分
别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
监管协议”）。 本公司严格按协议执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2017 年 5 月 16 日，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便于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以利于
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恒泰长财
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四方在原《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基础上，一致同意对原监管协议第一条进行修改并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本公司严格按
协议执行，补充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7 年 8 月 11 日及 2017 年 8 月 28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时尚
买手店 O2O 项目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的实施方
式及投资构成并延期，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调整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0）。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
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新塘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公司连同保荐人恒泰长财
与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兴业银行新塘支行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签署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严格按协议执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
履行不存在问题。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卡奴迪路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使用主体，在澳门华人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华人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连同保荐人恒泰长
财与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卡奴迪路国际有限公司及澳门华人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五
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严格按协议执行，《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募集资金账号
金额

活期余额 定期余额 合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萝岗支行注【1】 3602089129200141884 0.00 0.00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分行注【2】 438899991010003019636 0.00 0.00 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注【3】 82010154700010878 0.00 0.00 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新塘支行注【4】 391110100100331999 0.00 0.00 0.00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河支行注【5】 800219010602223 0.00 0.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注【6】

NRA360200571920060894
0 0.00 0.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萝岗支行注【7】 3602089129200144590 0.00 0.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萝岗支行注【8】 3602089129200144466 0.00 0.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注【9】

NRA360200570920060911
2 0.00 0.00 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新塘支行 注【10】 391110100100374118 0.00 0.00 0.00

澳门华人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注【11】 0011262025594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注【1】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萝
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 意大利
LEVITAS� S.P.A� 51%股权收购及 Dirk� Bikkembergs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偿还银
行贷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该账户已销户，余额已清零。

注【2】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已销户，余额已清零。

注【3】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已销户，余额已清
零。

注【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已销户，余额已清零。

注【5】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牌东支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因石牌东支行迁址更变，改为天河支行。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已销户，余额已清零。

注【6】卡奴迪路国际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已销户，余额已清零。

注【7】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萝
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已销户，余额已清零。

注【8】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萝岗
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意大利 LEVITAS� S.P.A� 51%股权收购及
Dirk� Bikkembergs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已销户，余额已清零。

注【9】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意大利 LEVITAS� S.P.A�
51%股权收购及 Dirk� Bikkembergs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和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已销户，余
额已清零。

注【10】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已销户，余额已清零。

注【11】卡奴迪路国际有限公司在澳门华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因银行系统升级账号换成 011500001378。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

已销户，余额已清零。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募集资
金投入
进度

募集资金
未使用金

额
2016年投

入
2017年投

入
2018年投

入
2019年
投入 累计投入

时尚买手店O2O�������������������
项目 37,505.79 13,765.26 12,002.73 11,737.80 0.00 37,505.79 100% 0.00

意大利 LEVITASS.
P.A�51%股权收购
及 DirkBikkembergs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30,720.98 30,720.98 0.00 0.00 0.00 30,720.98 100% 0.00

偿还银行贷款 15,000.00 15,000.00 0.00 0.00 0.00 15,000.00 100% 0.00

合计 83,226.77 59,486.24 12,002.73 11,737.80 0.00 83,226.77 100% 0.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利息)合计为 0
元，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工作。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

情况
本报告期间，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

情况。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7 年 8 月 11 日及 2017 年 8 月 28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时尚
买手店 O2O 项目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的实施方
式及投资构成并延长项目建设期， 具体为： 线上销售渠道由自有电商平台调整为
“自有电商平台 + 第三方电商平台”， 同时基于线上销售渠道运营模式由自有电商
平台调整为“自有电商平台 + 第三方电商平台”，且目前阶段自有电商平台主体部
分已基本搭建完成， 将原项目投资构成中的部分工程等支出转为主要用于品牌推
广及商品备货，并延长项目建设期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五)�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总额

为人民币 422,130,396.76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元）

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金额（元）

1 时尚买手店O2O项目 375,057,900.00 116,390,364.98

2 意大利 LEVITASS.P.A�51%股权收购及
DirkBikkembergs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307,209,766.65 305,740,031.78

3 偿还银行贷款 150,000,000.00 0.00

合计 832,267,666.65 422,130,396.76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2,130,396.76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相关内容和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并经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
持续监督机构核查同意后予以披露（公告编号：2016-073）。 上述情况业经广东正中
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广会所专字【2016】G15042790206
号”《关于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六)�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间，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 2018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将节

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1,620,280.38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受审批日与实
施日利息结算影响， 具体以审批完成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施日募集资金专户转
入自有资金账户的实际金额为准）。 本报告期间，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55,950.64 元转入公司一般户，并注销了相关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已全部转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完成募集资金专户
销户手续。

(八)�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超募情形，因此，本报告期间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

况。
(九)�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已全部转出，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并完成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
存放与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的违规情
形。

六、 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恒泰长财认为：摩登大道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
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摩登大道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情况无异议。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附表：2019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3,226.77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3,226.7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0.00%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总额 832,267,666.65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832,267,666.65元，累
计发生利息收入 1,661,513.1元，累计发生手续费支出为 40,109.83元，累计节余转出 1,621,403.27元，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0.00元。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 否 37,505.79 37,505.79 - 37,505.79 100.00% - -1,643.83 否 否

意大利
LEVITAS�S.
P.A.51%股
权收购及
Dirk-
Bikkem-
bergs品牌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否 30,720.98 30,720.98 - 30,720.98 100.00% - -20,
533.14

否 否

偿还银行贷
款 否 15,000.00 15,000.00 - 15,000.00 100.00% - - - -

承诺投资项
目合计 - 83,226.77 83,226.77 - 83,226.77 100.00% - -22,

176.97 -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募投项目经营情况如下：
1、时尚买手店O2O项目：报告期实现净利 -1,643.83万元。 业绩不达预期的

主要原因是：O2O 项目业绩增长不达预期，且各项经营成本费用不减，导致项目
亏损。

2、意大利 LEVITAS�S.P.A.51%股权收购及 DirkBikkembergs 品牌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卡奴迪路在完成对意大利 LEVITAS�S.P.A51%股权
的收购事项后，分别于 2019年 1月 30日及 2019年 2月 28日向 Sinv及 Zeis收购
完成其余股份。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卡奴迪路已持有意大利
LEVITAS�S.P.A100%股权。 报告期 LEVITAS�S.P.A.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33.14 万元。 业绩不达预期的主要原因是：LEVITAS�S.P.A.经营业绩不达预
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以及 2019年末公司对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根据评估报告对无形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导致项目亏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否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否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否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7年 8月 11日及 2017年 8月 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和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时尚买
手店O2O项目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的实施方
式及投资构成并延长项目建设期，具体为：线上销售渠道由自有电商平台调整为

“自有电商平台 +第三方电商平台”， 同时基于线上销售渠道运营模式由自有电
商平台调整为“自有电商平台 + 第三方电商平台”，且目前阶段自有电商平台主
体部分已基本搭建完成，将原项目投资构成中的部分工程等支出转为主要用于品
牌推广及商品备货，并延长项目建设期至 2018年 6月 30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总额为人
民币 422,130,396.76 元，具体情况如下：1、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116,390,364.98
元，2、 意大利 LEVITAS�S.P.A.51%股权收购及 DirkBikkembergs 品牌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305,740,031.78元。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2,130,396.76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相关
内容和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并经独立董事、 监事会以及持续监督机构核查同意后予以披露（公告编号：
2016-073）。 上述情况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
具“广会所专字【2016】G15042790206 号”《关于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否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否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已全部转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并完成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不存在问题和其他情况。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 摩登 公告编号：2020-07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非公开发行股票）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

要涉及房屋租赁事宜。 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就该等关联交易与部分关联人之间分别
签订了框架性书面协议、租赁协议，以及将与部分关联方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审议通过后签署协议。 各协议的签订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2020 年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5,000,000.00 元，2019 年实际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3,078,643.01
元。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关联交易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关系 关联效益

定价原则
2020年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经发生金额

2019年实际发生
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租赁关
联方的
物业

广州花园
里发展有
限公司

系公司控
股股东的
控股子公

司

市场价格 5,000,000.00 1,907,387.58 2,991,491.16 5.62%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元）
实际发生
金额（元）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元）

披露日期及索
引

租赁关联
方的物业

广州花园
里发展有
限公司

4,000,000.00 2,991,491.16 5.62% 1,008,508.84

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的《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2019-024）

出租物业
给关联方

广州瑞丰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00 87,151.85 0.16% 412,848.15

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的《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2019-02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里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翁武游
（5）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富源三路 8 号自编 3 栋 101 室
（6）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商品批发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软件开发 ;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 ;策划创意服务 ;投资咨询服务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广告
业;会议及展览服务;代收代缴水电费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房屋租赁 ;场地租赁（不
含仓储）;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冷气供应。

（7）关联关系：花园里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的，本次交

易价格为正常的商业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
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正常开展，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一：《厂房租赁合同》
公司与花园里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房屋概况
花园里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广州花都镜湖大道南富源三路 8 号之部分物业（以

下称“租赁房屋”）出租给公司，租赁房屋包括：
①工业园区自编 1 栋第 1、2、3、4 层，建筑面积为 11504 平方米；
②工业园区自编 2 栋第 5、6 层，建筑面积为 1084 平方米；
工业园区自编 4 栋第八层，建筑面积为 1000 平方米。
公司租赁房屋的整体租赁用途为办公经营、（卡奴迪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未

经花园里公司书面同意，公司不得改变租赁房屋的用途。
2、租赁期限：
①租赁期限为 20 年，即从 2018 年 6 月 25 日起至 2038 年 6 月 24 日止。
②租赁期满后如公司需要继续承租， 在提前 60 天向花园里公司书面提出的前

提下，本租赁合同按照公司提出的续租期进行续期。 公司未能及时提出续租的，在
同等承租条件下，公司有优先承租权。

3、租赁费用：
①租金、管理费
（1）第一年租赁面积、租金和管理费如下：

承租方
第一年合同期限 出租位置 出租面积

（每平方米）

收费标准
（元 /每平方米 /

月）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归属 层 租金 管理费

摩登大道时
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5日

2019年 6
月 24日

1栋 第 1、2、4层 8628 10.61 8.49

2栋 第 5层 542 10.61 8.49

2018年 6月
25日

2019年 5
月 31日

4栋 第 8层 500

16.48 7.21

2019年 6月
1日

2019年 6
月 24日 16.97 7.43

合计： 9,670.00

（2）第二年租赁面积、租金和管理费如下：

承租方
第一年合同期限 出租位置 出租面积

（每平方米）

收费标准
（元 /每平方米 /

月）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归属 层 租金 管理费

摩登大道时
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25日

2020年 6
月 24日

1栋 第 1-4层 11504 10.61 8.49

2栋 第 5-6层 1084 10.61 8.49

4栋 第 8层 1000 16.97 7.43

合计： 13,588.00

由花园里公司收到公司每月租金、管理费后向公司开具合法发票；
（3） 第三年及以后年度租金和管理费金额均在第二年的基础上按照每两年 3%

的比例递增；每隔一年的 6 月 25 日作为每年租金和管理费调整日，即调整租金和管
理费的时间为第 3 年、第 5 年的 6 月 25 日，以此类推。

（4）租金和管理费按月支付、公司应于每月 25 号之前向甲方支付当月租金和管
理费，超期 15 天未支付租金额管理费视为违约，花园里公司有权收取每天 0.3%的
滞纳金，超期 2 个月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协议二：《厂房租赁合同》
公司与花园里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房屋概况
花园里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广州花都镜湖大道南富源三路 8 号之部分物业（以

下称“租赁房屋”）出租给公司，租赁房屋包括：
①工业园区自编 1 栋第 5 层，建筑面积 2876 平方米；
公司租赁房屋的整体租赁用途为办公室及仓储。 未经花园里公司同意，公司不

得改变租赁房屋的用途。
2、租赁期限：
①租赁期限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38 年 6 月 24 日止。
②租赁期满后如公司需要继续承租， 在提前 60 天向花园里公司书面提出的前

提下，本租赁合同按照公司提出的续租期进行续期。 公司未能及时提出续租的，在
同等承租条件下，公司有优先承租权。

3、租赁费用：
①租金、管理费
（1）第一年租赁面积、租金和管理费如下：

承租方
第一年合同期限 出租位置 出租面积

（每平方
米）

收费标准
（元 /每平方米 /

月）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归属 层 租金 管理费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 9月
1日

2020年 6月
24日 1栋 第 5层 2876 10.61 8.49

由花园里公司收到公司每月租金、管理费后向公司开具合法发票；
（2） 第三年及以后年度租金和管理费金额均在第一年的基础上按照每两年 3%

的比例递增；每隔一年的 6 月 25 日作为租金和管理费调整日，即调整租金和管理费
的时间为第 3 年、第 5 年的 6 月 25 日，以此类推。

（3）租金和管理费按月支付、公司应于每月 25 号之前向甲方支付当月租金和管

理费，超期 15 天未支付租金额管理费视为违约，花园里公司有权收取每天 0.3%的
滞纳金，超期 2 个月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租赁房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地理位置优越：地处珠三角通往内陆地区交通要

道，邻近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高铁北站；交通便利：四周环有广清高速、京珠高
速、机场高速等，物流运输便捷。 另该房产建筑结构设计、物业管理规范等方面均符
合本公司仓库使用特殊要求。 综上， 向关联方租赁房产是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有利于降低公司综合运营成本，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

（二）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三）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

（四） 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存在占有资金的情况， 具体情况参照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五、相关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公司预计与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

交易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充分体现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议案的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此类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因此，我们
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的审查了公司提交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及其

相关材料，经过对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实施、决策程序及以前年度实际交易等情
况的核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必要的。 交易双方是按照“公平自愿，互
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
场价格或协商方式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将此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会议审议。

3.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所预测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基于生产经

营活动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各项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
据，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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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3 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
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摩登大道”变更为“ST 摩登”，股票代码仍为“002656”，股票
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司已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2020 年 3 月 17 日、2020 年 4 月 20 日、2020 年 5 月 13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
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

裁案件， 公司及外聘律师团队正在积极搜集充分的证据材料以证明相关债权人的
主观恶意以及公司对于相关行为不存在过失，力争胜诉，从而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公

司相关担保责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部分违规担保案件已开庭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起诉方 /仲裁申
请人

被起诉方 /仲裁被申请
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

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摩登大道
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严炎象、翁华银、
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
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
集团有限公司、翁雅云

（2019）粤
0104民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纷 84,790,567.00
一审
审理
中

2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连卡福
名品管理有限公

司、翁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2019）粤 01
民初 1246

号
违规担保 100,641,666.67

一审
审理
中

3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
案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已开
庭

4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
案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已开
庭

5 林峰国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穗仲
案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纠纷 4,820,416.00 已开
庭

6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林永飞

(2019)粤 01
民初 1423

号
民间借贷纠纷 122,500,000.00

一审
审理
中

7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林永飞

（2020）粤
0391民初
1157号

违规担保纠纷 36,424.500.00
起诉
已被
驳回

合计 330,927,873.67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3 月 24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
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4）、《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2、公司将继续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尽快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认真落实并
实施内部控制整改措施，持续完善财务管理、印章管理、对外担保管理等内部控制
措施，强化执行力度，并大力加强财务部门及内审部门的建设，已经聘任具备丰富
经验和专业能力的财务总监。

3、公司持续对未经审议及未及时披露的担保事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风险事
项进行内部排查和梳理，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

诉讼、仲裁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
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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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